國立中正大學勞工關係學系教師申請升等格式須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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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、 排序：按「國立中正大學勞工關係學系教師升等申請資料表」謄寫資料，依封面、目錄、個人基本資料、自我考評、研究或研發成果、教學成果，服務及輔導成果等，順序排列。每項均另起一頁。
2、 封面：註明國立中正大學勞工關係學系、申請人姓名、申請升等級別、年資、提交年月別等。
3、 目錄：註明項目與頁碼。
4、 個人基本資料：含基本資料、博士論文、學歷、經歷、研究領域。
5、 自我考評：就年資、研究或研發成果、教學、服務及輔導等項，撰寫約兩千字之文字。
6、 研究或研發成果：包含代表作及參考作的資訊（含作者、論文名稱、發表刊物名稱、卷期頁碼、該刊物的學術地位、作品、成就證明、技術報告等）、得獎記錄（含年別、得獎名稱、得獎著作等）、附個人著作或研發成果目錄（不限五年內），再附上代表作及參考作副本（務必加附發表刊物的學術地位及審查標準之證明）或成果報告。
7、 教學成果：依在本系任教時數、開設科目（含科目名稱、選修人數、備註其他各項）、指導論文數（含學生姓名、論文名稱、論文得獎、論文發表狀況）、教學成果（如教學評量）、教材準備成果等順序排列。
8、 服務及輔導成果：依本系、本院、本校、校外等層次，列出服務及輔導成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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